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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04.06(111-07)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，依本校「元智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」訂定本系學生抵免學分規定，以下

簡稱本規定。 

二、 科目抵免原則： 

（一） 本規定適用於課程名稱完全相同者；如課程名稱相似者，得提出申請，經本系認可後，准

予抵免。 

（二） 依本校「元智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」第六條抵免上限：轉入二年級者，其抵免學分總數

以不超過一年級學生得修習學分之上限；五十學分為原則；轉入三年級以不超過一、二年

級得修習學分之上限；一百學分為原則。 

（三） 所謂准予抵免，意指原在校成績單上曾修過該課程且學分數相同。如學分數不同，可以超

過該課程學分數抵免該課程課名(I)之科目。 

（四） 如新生曾是本系學生者，其在校期間修習通過之專業科目且符合入學年度之修讀辦法規定

皆准予抵免為原則。 

三、專業科目抵免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 轉入一年級者 

1. 必修可申請抵免科目：微積分、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、無機化學、材料科學、化工與

材料概論、普通化學暨分析實驗、基礎程式設計-Python。 

2. 二年級以上(含)必修科目不予抵免。 

3. 選修科目至多抵免 6學分。 

（二） 轉入二年級者 

1. 必修可申請抵免科目：微積分、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、無機化學、材料科學、化工與材

料概論、普通化學暨分析實驗、計算機程式 I、基礎程式設計-Python、有機與材料化學

實驗、物理化學與材料實驗。 

2. 二年級以上(含)必修科目不予抵免。 

3. 選修科目至多抵免 6學分。 

（三） 轉入三年級者 

1. 必修可申請抵免科目：微積分、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、無機化學、材料科學、化工與材

料概論、普通化學暨分析實驗、計算機程式 I、基礎程式設計-Python、有機與材料化

學實驗、物理化學與材料實驗、有機化學、物理化學、質能均衡、輸送現象與單元操

作 I、儀器分析實驗、化工與材料實驗。 

2. 三年級以上(含)本系必修科目不予抵免。 

3. 選修科目至多抵免 9學分。 

（四）抵免實驗課程之該科成績須達 70分 (含)以上、其他科目需達 60分(含)以上准予抵免。 

四、申請程序： 

 申請人於入學年度開學前ㄧ週辦理相關申請作業。如有上述未規範事宜，將送請系主任核定。 

五、共同科目（含英文、第二外語）由本校共同科目承辦單位負責甄試或審查。 

六、體育及軍訓科目，由體育室及軍訓室分別負責甄試及審查。 

七、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